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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57: Hard Cases and the Law 

                                  

                                                          棘手案件和法律 

 

                                                                               作者   马克·巴雷尔 

                                                         By    Mark Barrell 

 

    该文件主要使用辅助自杀来说明“棘手案件”和“制定法律”，但同样的原则将适用于许多

其他的问题，如流产、胚胎研究、生育治疗、同性婚姻、宗教信仰自由和良心的自由。 

 

对法律的需要 

 
法律有时有个坏名声，

但是如果法律被合理地用于

造福社会，这种坏名声不应

该存在。法律的根本应该是

对执政当局提供人类在社会

中蓬勃发展的界限。当一切

都以一种有序的方式生活

着，国家司法就能很好地实

施。在这样的社会中，国家

鼓励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而限

制破坏社会的事情，这才是

法制的真谛。（1）如果没

有法制，对正义的承诺可能

会变成暴政。在 2015年大

宪章 800周年纪念日之际，

我们一直被提醒让王公贵族

也遵守法治的需要。 

法律应该公正 

社会需要法律来帮助其

蓬勃发展，通过限制错误的

和对社会有害的行为，和鼓

励好的行为。在所有人在法

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基础上，

我们应该应用和坚守法律。

司法系统应该对那些不遵守

法律的人提供适当的惩罚

罪，并且保护那些可能受到

不法分子伤害的人。每个人

都希望公平正义，也希望看

到公平正义被实施。 

因此，不公平最有可能

在什么时候发生？加里·豪

根，卢旺达大屠杀调查的前

联合国主管，现任国际正义

使命的首席执行官一语道

破：“不公平发生在不正当
地夺取上帝所赐予他人的，
即他人的生命、尊严、自由
和他们的爱和劳动的成
果”。 （2）因此法律必须

保证强者没有欺压弱者。  

英国法律如何被

制定？ 

在英国，没有哪个地方

会文件或囊括所有的法律，

并且也没有成文宪法。我们

的法律一般由议会管理，由

议会通过法案，或通过法律

手段执行。此外，英美法正

在逐步发展中，通过先例的

申请、判断和司法审查，并

由高级法院司法裁决的结

果。最后，欧联盟法和欧洲

人权公约也具有约束力。 

法令 

立法机关要制定新的法

律需要在国会提交法案。然

后法案会在上议院和下议院

进行辩论，并且要通过委员

会的审查，无论是被拒绝还

是通过（最终获得御准）。

在联合政府时期（2010 到

2015）121 个法案获得通过

并成为法律。 

法案主要由执行官提

出，经常在大选前的目标宣

言中，并且绝大多数在每年

的女王演讲中列出。最近值

得注意的例外是同性婚姻法

案，并未在宣言或女王的演

讲中出现。少数法案由国会

议员作为私人法案

（PMBs）通过。这些有争

议的问题可能是由特定的游

说团体推动的。时间限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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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协议意味着 PMBs 不太

可能成为法令：两个有名的

通过法案的是 1967 年的堕

胎法和 1964 年的收养法。 

普通法和制定法 

 

法官花费大量的时间审

理案件，基于呈现在他们面

前的案件事实作出决策，然

后他们再申请成文法和以前

的判决先例。其结果就是所

谓的判例法。在较高级法院

（上诉法院和终极法院）作

出的决定成为后续案例必须

遵循的（遵循先例原则 – 

“要遵守的判决”）具有约

束力的先例。这样渐进式的

发展发生在法律如何被应用

的过程中，直至成文法被议

会所改变。近年来，通过司

法审查，法官已经能够确定

公共部门的行政行为是否合

法。以公共机构作出判定那

样的方式检查这个过程是否

合法。 

 

棘手案件的问题 

 

起草囊括每一种情况的

法律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令

人痛心的情况出现，一种自

然的愿望，是去“修复”或

修改法律，以适合那些处在

困境中的情况。在这样的

“艰难”案例中，法官制定

的法律（通过法院制定的判

例法）将更有可能提供对法

律的比较牵强的解释（甚至

有可能弯曲法律），以避免

或减轻在某个例和悲惨的案

例中对法律的生硬应用带来

的不好的影响。这种司法能

动主义容易因对案件的具体

事实的同情所动摇，甚至受

法官的道德观所影响，而不

是受对社会普遍的正面的影

响所指导。同样，立法者

（议会）可能直接被社会舆

论、压力团体或媒体的影

响，被说服要“与时并

进”。在这些情况下制定的

法律存在没有整体考虑长期

后果的风险。 

因此，格言“棘手案例

导致不好的法律”因此可以

首先的根据。极端情况（一

般会引起同情之心）不适合

用于制定普通法，因为普通

法要覆盖很多没有那么极端

的案例。换句话说，普通法

最好要基于平均情形起草，

因为这将是更常见的情况，

而不是为了极端的情况。这

个想法最早在 1842 年英国

法官罗弗的温特伯顿诉怀特

案例中提出：“这是那些不

幸的案例当中的一个......其

中，毫无疑问，没有补救措

施对原告来说是困难的，我

们不应该受到影这种考虑的

影响。我们常常遇到棘手案

件，而这些案件容易带来影

响不好的法律。”（4） 

何时施怜悯？ 

1884 年，也就是这种

判断出来的两年后，一个极

端的例子将这个格言展现出

来了，这就是达德利和斯蒂

芬斯案件。因为不得不放弃

他们的船，这两名男子辩

称，他们必须吃掉船舱男孩

才能避免在救援到来之前饿

死。这个原因轰动公众和媒

体。法院不同意辩方的说

法，认为他们都犯了谋杀

罪。 （5）法律必须得到维

护，但是事后施行了怜悯，

这两名男子被提供减刑，他

们只是服刑半年。法院没有

准备弯曲法律来为遭遇特殊

困难的人提供帮助。与杀人

相关的法律需要维护，因为

任何修改都将对整个社会不

利。法院能做的是慎重给予

惩罚，和实施怜悯。 

大案例也会导致

错误的法律 

1904 年在美国的霍姆

斯 JR，使用这种格言的判

断，他指出：“大的案例
中，和棘手案件类似，也会
导致错误的法律。大的案例
之所以被称为大，不是由于
其重要性......而是由于直接
蜂拥而来的兴趣，会引起情
感的介入，带来判断的扭
曲。“（6） 

在一个司法能动主义现

象更为普遍的地方，通过美

国终极法院“因为对国家的

重要性、兴趣、或其他极端

情况而称为大案件，若一般

法律建立在其之上，是非常

错误的...导致法律不太适用

于不那么公开和吸引人，却

是更普遍的情况。”（7）

因此，法律最好要为“普

遍”案例的起草，而不是那

种“例外”案例，我们应该

警惕使用极端案例来创建判

例法或改变法令。 

是否总是如此？ 

用谚语并不总是有益

的，虽然它仍然被经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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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并且有时被错误使用。

法律学者格兰维尔·威廉斯

于 1957 年表达了这个观

点。尽管有保留意见，他认

为：“可以肯定的是，引起
法官的道德义愤的案件，经
常带来错误的法律”（8） 

棘手案例，应该让我们

仔细思考现行的法律，是否

有东西要学习，是否有必要

修改法律。但是，仅仅因为

法律必须处理难对付的案

例，并不意味着法律需要被

重新组织，特别是在社会的

关键基础需要得到维护的情

况下：例如，要保护弱势群

体。修改法律，帮助那些处

于危急情况下的人杀害弱势

群体，可能导致安乐死的合

法化，并且将弱势群体置于

被那些对他们的死亡有感情

或经济上的利益的人的剥削

和虐待之中。 

因此，要仔细考虑呼吁

改变法律背后的核心是什

么。 

一个典型的例子 

媒体最近频频报道一些

悲惨的案例，案例中患有长

期的退化性神经性疾病的患

者，都被拒绝了“死亡的权

利”。有三名男子，托

尼·尼克林森，保罗·兰姆

和“马丁” 向最高法院提

出上诉。法院对涉及的这些

病人当然是有巨大的同情，

法院在判决中，强调他们所

面临的问题，描述了上诉男

子为“他们每个人都要承受

痛苦和不体面的生活，他们

早就想结束生命，但他们身

体的残疾是他们没法自

杀”。其结果是兰姆，受尼

克林森支持，问道：“在这

个国家，法律应当允许他寻

求协助自杀，如果法律现在

不能这样，就应该改变法律

来允许他这样做”。马丁寻

求更清晰的指导意见“有关

起诉那些他想咨询和获得自

杀援助的人。” （9）  

然而，他们特殊和艰难

的情况就意味着，出于对他

们自然地“同情”，应该改

变法律来允许杀害其他人？

当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故意杀

害另一人，法律称之为谋

杀。提出的论点是，以同情

这些棘手案件为理由，应该

改变法律来反映对“安乐

死”的积极的心态。  

但那些非常棘手情况真

的可以成为推出新法律的最

佳背景？这样的法律是真正

富有同情心还是这样会导致

“棘手案件带来错误的法

律”？如果是后者，那么预

期之外的后果会愈来愈多，

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比我们意

料的更多的问题，因为在那

些法律被改变的国家已经看

到这样情况。 

不是每个人都在

这样做吗？ 

现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地

方协助自杀已经合法化，包

括一些欧洲国家，最为人所

知的是荷兰，第一个协助自

杀合法化的国家。另一个国

家比利时在法律中明确允许

安乐死，没有提到协助自

杀，虽然在实践中，协助自

杀也是存在的。目前比利时

已经成为第一个对任何年龄

的儿童进行安乐死合法化的

国家，而荷兰允许对年仅十

二岁的孩子进行安乐死，并

且在格罗宁根协议中区别于

残疾婴儿。  

1984 年，荷兰最高法

院建立了一套标准，保护通

过安乐死造成人死亡的医生

免去被起诉的恐惧。从

1984 年到 2002 年，一系列

的法律问题的决定导致了在

棘手案件中安乐死的扩大应

用，其中包括患有慢性抑郁

症（精神痛苦），到天生残

疾的儿童。这导致 2001 年

荷兰议会上安乐死正式合法

化，并在 2002 年 4 月开始

生效。同年比利时的法律正

式允许对于那些“医学上无

望“的情况或“棘手”的案

例中实施安乐死。   

这两个国家现在给了我

们清楚地示范，告诉我们当

法律被改变后社会会发生的

情况 - 即使是以慈悲的名

义。在 2003 和 2013 之

间，比利时安乐死的比率增

加了八倍，（10）而在荷

兰 2013 年 4829 人接受了

安乐死，比法律刚被提出的

时候多了超过三倍以上。 

（11）法律对杀人的变化

对社会有显著的影响 - 并且

随着实践的逐步规范化，社

会文化的态度已经改变。安

乐死现在在比利时很流行，

在每 60 例患者的死亡中有

一例是在全科医生的护理下

进行的安乐死，而被进行安

乐死的患者并没有提出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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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死的要求。 （12）死亡

文化的发展使得人们对这些

数字已经变麻木了。 

松开闸门 

上述简要的介绍表明，

对于那些正在承受痛苦的

人，当被推崇为“进步”和

“仁慈”的允许自杀（或者

被杀）的行为通过立法后，

这种现象会迅速增加，并且

弱势群体不能受到保护。 

欧洲“人权”立法者认

为法院已经成为反映时代观

点的工具，而不是仔细地解

释由民选议员制定的法律。

在英国，在前面提到的尼克

林森的案例中，最高法院已

被推在协助自杀的风口浪尖

上。虽然他们的勋爵们暗示

可能准备拓展法律，勋爵纽

伯格说，在这样做之前，我

们“应该让议会考虑是否修

改«自杀法案»第 2 节，使

得申请人，或很可能其他人

的协助，来结束他们的生

命”。 （13）纽伯格勋爵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问题议

会已考虑过好几次，他的话

现在可能被认为是司法“威

胁激进主义”，受棘手案件

的驱动，不考虑长期的后

果。如果判例法无法处理每

件案例的细微差别，那么只

有国会应考虑是否需要进一

步的立法。    

这意味着国会需要充分

了解目前的情况，并且面对

事实。荷兰和比利时的例子

继续证明，改变法律几乎不

可能保护那些最可能的弱势

群体- 更重要的是，如果法

律被改变，可能给社会带来

的对人和故意杀人的态度的

信息。 

 “不要修复没有

被破坏的” 

 

从历史上看，英国的

法律已经制定了明确的原

则，并且能够控制底线，

同时允许检察官和法官的

一些权宽严相济的自由，

例如是否要将案件提交法

庭，和所用的判刑指引。

在今天的英国，法律仍然

禁止有预谋的故意杀人，

无论这是以同情/仁慈还

是必须的名义进行的。然

而，当涉及到关税，公共

检察官主任和法官对定罪

的判断力依然存在。这实

际上意味着，法律具有强

大的震慑违法行为的作

用，确保极少的案例需要

法庭的判决，并且有宽大

处罚。   

为什么保持现行

法律对社会最好？ 

 

这是一个司法问题，

对基督徒来说，司法问题

的根源在于上帝的本性和

特点 - 他是正义的。上帝

被描述为“磐石” - 他的

作品是完美的，他的道是

正义的。信实的上帝不会

犯错，他是正直和公义的

神。”（14） 

 

作为一个公义的上帝，

他给了一个显示他关心正义

和他的律法的模范，

（15）神为社会的利益命

定的审判官法律体系，

（16），并且要求国王和

掌权的人都顺服在律法之

下。 （17）律法的核心是

十诫。这些被刻在石头上，

作为一个永久提醒，最重要

的是其中包括禁止谋杀的诫

命。 （18）但犹太法典告

诉我们，古以色列要遵守的

“他拉”或十诫中有 613

条诫命; 248 条正面诫命

（允许做）和 365 负面诫

命（禁止做）。 （19）其

中许多诫命是以“判例法”

的形式出现，并在具体情况

下运用十诫的原则。那些负

责法律施行的人就是这样做

的，不带偏见 – 弱势和软弱

的人受到保护，并提供平等

的诉诸司法。 （20）  

但是，这位公义的，施

行审判和惩罚的上帝，也是

一位仁慈的上帝，他并不根

据我们罪有应得的来回报我

们。 （21） 

神为堕落的人、犹太

人、异教徒提供律法，用于

规范社会 -。 神的律法是正

义的制度，包括纠正错误，

对那些承认过错的施怜悯，

直到神最终通过耶稣基督全

面战胜罪恶。千年后的格局

仍然由掌权的人控制，他们

作为神的代理人，为创造公

平和正义的世界惩恶扬善。 

（22）因此，法律是必不

可少的，因为法律为公正的

社会设立边界并且强制执

行。 



©基督徒医学联谊会 2015                                                                         CMF         基督徒医学联谊会会刊 

第 5 页 共 6 页 
 

为此，基督教的愿望是

要坚持对生命、尊严和对弱

势者的保护，而不是让这些

价值沦陷，让不公正的事情

发生。不管案例多么棘手，

改变法律（如允许协助自

杀）违反了绝对的道德原

则，违背了圣经的正义观

的。 

一场心智的较量 

2009 年 8 月，记着查

尔斯·穆尔评论黛比·珀迪

案例，总结移动律法的“球

门柱” 所使用的策略，

（该珀迪宗个案例涉及一名

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女子寻

求法律来保障她的丈夫不被

起诉。她的丈夫应该陪她到

瑞士的人性尊严设施处自

杀）。在摩尔的文章“判官

如何使用棘手案例制造错误

的法律”，他写道：  

“珀迪小姐是政治辩论的一
部分。她的案例已经被死亡
尊严集团（前身为自愿安乐
死协会）的压力推进。有一
个人为他们的理想打一场
“个人战争” ，比枯燥

的、一般化的法律规定更
好。一个可能患绝症的妇女
把对手踩在脚下的图片。这
是一场战争的宣告。 (23) 

我们都是善变的人，

会被公众舆论和媒体所左

右。因此，那些制造、使

用和捍卫法律的人有保护

法律的责任，为社会的蓬

勃发展和保护穷人和弱势

群体，提供强有力和坚定

的基础。当棘手问题出现

时，每个人尤其是我们选

出的议会，应设法了解事

实，认识到文化的影响，

并进行合理的关于什么对

社会是最好的辩论，这是

同等重要的事情。鉴于更

广泛的问题和在危急中的

价值，必须考虑到法律改

变所带来的真正的和长期

的影响，尤其是那些试图

影响舆论和改变法律的压

力集团所强调的案例。 
 

棘手案例肯定是应该

促使反思，并继续受到审

查官和法官的判断，但并

不一定意味着法律需要修

改。可能首先是看起来需

要法律的改变，来帮助那

些面临特定困难的案例，

将往往更多的是给社会带

来更长期的意外的负面后

果。棘手案件确实是艰

难，但抛弃保护生命和个

人，特别是弱势群体包括

年幼的、体弱无力的、残

疾人的自由的基本原则并

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提

供了“一同经历痛苦”

（24）（斯坦利·豪尔瓦

斯对“慈悲”的定义），

并且更重要的是，向人们

介绍神，因为神和人一同

经历，有永不落空的希

望，这些是我们作为上帝

的子民的人所能给出的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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